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说明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财政工作意义重大。2021年全县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九届十二次全会、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县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使用结构和方式，进一步提升财政服务水平，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县、旅游城市、美丽涞源新征程，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2021年预算安排坚持的原则：坚持过紧日子思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是保障重点。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保障重点需求。二是注重绩效。全面实行预算绩效，改进预算审核方式，完善绩效预算目标体系，有效控制财政风险。三是厉行节约。坚持勤俭办事，从严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兜实兜牢“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支出底线，确保实现全年收支平衡。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和原则，2021年财政收支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一、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一）财政收入 

2021年我县全部财政收入安排115118万元，可比增长6.5%。其中：税务部门安排60175万元%；财政部门安排54943万元（其中：占补平衡44509万元）。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84577万元，可比增长6.5%。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安排29634万元；非税收入安排54943万元。

（二）可用财力

2021年本级可用财力264985万元，同比增长10.8%。即：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84577万元，加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44561万元，加调入资金126384万元，加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590万元，加接受其他地区捐赠收入10700万元；减上解支出3827万元。

（三）安排支出

今年的财政支出预算安排264985万元，增长68.6%。按照保障民生支出需求，重点向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卫生、农林水、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倾斜。
 1、个人部分支出安排104064万元。

（1）工资性支出78418万元。

（2）遗属补助161万元。

（3）养老保险财政统筹16%部分8843万元。

（4）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职业年金2322万元。

（5）机关事业单位工伤保险277万元。

（6）住房公积金财政补贴8%部分2731万元。

（7）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医疗保险3233万元。

（8）事业单位失业保险259万元。

（9）民政优抚对象死亡抚恤、伤残抚恤及定期定量补助县配套120万元。

（10）离休人员医药费500万元。

（11）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缺口7200万元。

2、公用经费安排4790万元（附表三），其中：

（1）正常公用经费安排3747万元。安排公用经费的原则是：在满足人员经费的基础上，首先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运转经费，2018年规范了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办公费、差旅费、电费按各单位实有人数及定额标准核定，车辆经费依据公车改革后确定的车辆数及定额标准安排车辆经费。

电话通讯费158万元。按每部电话每年0.18万元，鉴于现在办公自动化、信息化，原按每单位一部电话安排电话通讯费已不能满足各部门办公需求，网络通讯费占电话通讯费的比重较高，因此从2016年起适当增加了各部门电话部数，电话通讯费较以前年度有所提高。

车辆经费1057万元。车辆经费按单位实有编制数核定。行政单位车辆经费：领导干部实物保障用车8万元/辆核定；执法车辆4万元/辆核定；一般车辆经费（含机要通讯用车）3.5万元/辆核定；特种专业技术车辆2万元/辆核定；其他事业单位按3万元/辆核定；每个乡镇按每辆车每年3.5万元核定。

办公费865万元。县委、政府办公经费按每人每年2500元核定;人大、政协、纪检委、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农工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经济开发区等部门办公费按单位在职人员每人每年2000元核定;其他单位办公经费按每人每年1000元核定。
差旅费868万元。结合公车改革，适当提高差旅费标准，县委、政府差旅费按单位在职人员每人每年4000元核定;人大、政协、纪检委、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农工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经济开发区等部门差旅费按单位在职人员每人每年3000元核定;其他单位差旅费按单位在职人员每人每年2000元核定。
水费安排55万元。对全县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水费实行包干。

电费安排430万元。按在职人数年人均1000元安排各部门电费,另外涞钢涞铜社区电费按照实际用电量计算安排97万元。

取暖费安排198万元。由于我县属高寒地区，且去年大气污染治理“煤改气”、“煤改电”及集中供热影响，单位取暖费较去年有所增加，取暖费测算依据：按单位取暖面积和取暖方式测算，集中供热：根据单位取暖面积，按每平米33.23元核定；天然气锅炉取暖：根据单位取暖面积，按每平米40元核定；电暖气取暖：根据单位取暖面积（办公用房间数），计算取暖电费，电暖气每千瓦小时0.68元*2千瓦*12小时*办公用房间数*150天测算。2021年县直单位取暖费统一安排，未列入各部门。

基层党建经费116万元。基层党建经费按单位公用经费的3.5%计提。

公检法及纪检委公用经费按照上级文件规定的公用经费保障标准（即年人均2.3万元）予以保障。
（2）专项公用经费安排1043万元。具体项目：

招待费安排680万元。较上年减少36万元,安排招待费的原则是：根据各部门工作性质和业务量安排招待费,对部分单位招待费进行了压减。

会议费培训费安排70万元，和上年持平。按照会议规模和参会人数核定会议费(人大、政协会议费在专项项目中列示)，主要有县委15万元、政府15万元、扶贫10万元，其他单位根据业务性质适当安排会议费30万元。

租赁费安排19万元（此数不含在专项项目中安排的租赁费110万元，主要有涞源镇35万元、城区办及信访局36万元、执法局27万元、公安危爆大队12万元）。对租用办公场所的单位安排租赁费。其中：审计局5.1万元、市场服务中心13.6万元。

印刷费安排62万元。根据单位业务性质测算安排印刷费。其中：县委10万元、政府10万元、人大3万元、政协3万元、巡察办3万元、扶贫办5万元，其他印刷业务量较大的如劳人局、财政局、统计局等单位安排印刷费28万元。

办公设备购置费安排20万元。主要是县委办、政府办12万元，人大、政协5万元，巡视办购置3万元。

公车购置费150万元。主要是部分单位公务用车已达到报废年限。

因公出国（境）费42万元。

     3、收费罚设、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等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5415万元。属列收列支项目，用于执收执罚单位自收自支人员工资及单位经费。按照收支两条线和部门预算的要求，根据执收执罚单位自收自支人数、工资标准、资产情况等，结合各单位收费罚没计划数核定单位经费，按收入进度对单位予以补助，以确保单位正常运转和其他预算项目的支出；此项收入财政没有形成可支配财力；其他捐赠收入安排的支出属于专项列支项目，不能作为实际可用财力。

4、专项项目支出150716万元。重点支出项目是：
公共安全2477万元； 教育7152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85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1245万元；卫生健康8043万元；节能环保19945万元；城乡社区事务20913万元；农林水事务13518万元；扶贫开发19713万元；交通运输3685万元；资源勘探信息683万元；商业服务业182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2049万元；住房保障8585万元；粮油物资管理199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2248万元；债券还本付息和付息服务费8040万元；其他专项项目20180万元；预备费安排1000万元。
（四）平衡情况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安排2021年预算，2021年可用财力为264985万元，安排支出264985万元，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二、上级专款收支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依据上级提前下达数，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一）专款收入

提前通知的2021年上级专款收入98719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化收入97021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698万元。

专款支出

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9871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100万元；公共安全1583万元；教育11644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51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5290万元；卫生健康7142万元；节能环保1658万元；农林水58760万元；交通运输244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950万元；住房保障622万元，粮油物资储备15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186万元；其他支出12万元。

（三）上级专款平衡情况

2021年上级提前通知的一般公共预算专款收入98719万元，根据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98719万元。
三、上年结转专款收支

2020年结转至2021年专款14567万元（含本级结转捐赠及人防经费722万元），按用途全部安排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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